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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02               证券简称：天宇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9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追加投资的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1月 22 日，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

宇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追加投资的议案（二）》。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842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1,117,974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80.95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99,999,995.3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941,900.21元后，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94,058,095.09 元。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12月 29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0 年 12 月

30日对公司上述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20〕675号”《验

资报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京圣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圣药业”）为本次发

行项目实施主体，项目名称：年产 1,000 吨沙坦主环等 19 个医药中间体产业化

项目，拟投入募集金额 25,745 万元。为了保证本次募投项目正常开展，扣除发

行费 5,941,900.21 元 ,公司拟以募投资金向京圣药业追加投资人民币

251,508,095.09 元，追加投资款列入京圣药业资本公积科目，京圣药业注册资

本不变。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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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依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京圣药业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浙江京圣药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05月 23日 

注册地址：台州市临海市浙江头门港经济开发区东海第五大道 27号 

法定代表人：张家骝 

注册资本：叁亿玖仟肆佰壹拾陆万捌仟柒佰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826628512771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京圣药业有限公司为天宇股份全资子公司。 

2、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2,035,033.97  619,157,417.27  

负债总额 94,078,056.79   166,607,297.83  

净资产 417,956,977.18  452,550,1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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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19年 1-12月 2020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795,471.56    280,718,560.73  

净利润 -1,000,036.50     34,500,517.29  

三、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京圣药业追加投资是基于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安排，募

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和《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募集说明书（注册稿）》披露情况一致，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向京圣药业追加投资到位后，将存放于京圣药业开立的募集资金专

户，仍只用于“年产 1,000 吨沙坦主环等 19 个医药中间体产业化项目”使用，

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本次追加投资事项不涉及

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变更，也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或实施方式的变

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追加投资

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对子公司京圣药业追加投资的方式来实施募集资

金的投入，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稳步推进和顺利

实施，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京圣药业追加投资。 

 

特此公告。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